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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云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根据《公司法》等相关规定，成都云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参与利润分配的权利。 因此，本次权益分派以公司股权登记日总股本

1,010,100,000股扣除回购专户中的回购股份1,500,000股后的股本1,008,600,000股为分配基数。

2、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分红比例及除权除息参考价如下：公司本次

实际现金分红的总金额=实际参与分配的总股本×分配比例， 即201,720,000元=1,008,600,000

股×0.2元/股；每股现金红利=本次实际现金分红的总金额÷总股本（含回购股份），即0.1997030元/

股=201,720,000元÷1,010,100,000股（结果四舍五入取小数点后七位）；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实

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1997030元/股。

公司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1年4月9日召开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

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等情况

（一）经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总股本1,010,100,000股

扣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回购股份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实施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000000元 （含

税），本年度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若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总股本及回购专

用证券账户股份发生变化的， 则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中的回购股份为基数，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进行调整。

（二）自本次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三）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四）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五）公司开立的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1,500,000股公司股票。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010,100,000股剔除已回购股份1,

500,000股后的1,008,6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2.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

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

金每10股派1.80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

差别化税率征收， 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 待个人转让股票时， 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

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0.4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200000元；持股超过

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1年5月18日，除权除息日为：2021年5月19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1年5月1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一）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1年5月19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二）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0*****641 宋睿

2 01*****737 牟嘉云

3 08*****686 成都云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

4 00*****920 覃琥玲

5 01*****607 刘晓霞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1年5月10日至登记日：2021年5月18日），如因自派股东

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

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关于除权除息价的计算原则及方式

考虑到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的股份不参与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 公司本次实际现金分红的

总金额=实际参与分配的总股本×分配比例，即201,720,000元=1,008,600,000股×0.2元/股。 因公

司回购股份不参与分红，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总股

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因此，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计

算时，每股现金红利应以0.1997030元/股计算。 （每股现金红利=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含回购股

份），即0.1997030元/股=201,720,000元÷1,010,100,000股，结果四舍五入取小数点后七位）。 综

上，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按照上述原

则及计算方式执行，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1997030元/股。

七、关于回购股份相关参数的调整情况

根据公司于2020年8月29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回购报告

书》：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本

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含），回购股份的价格

不超过人民币10.00元/股（含）。实际回购股份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若公司在

回购期限内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相应调

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和回购股份数量。

公司2020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后，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将由不超过人民币10元/股（含）调

整为不超过人民币9.80元/股（含），具体计算过程如下：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上限=调整前的回购价格上

限-每股现金分红=10-0.1997030≈9.80元/股（结果四舍五入取小数点后两位）。

上述调整后，按回购金额上限人民币20,000万元、回购价格上限9.80元/股进行测算，预计回购股

份数量约为2,040.81万股，约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2.02%；按回购金额下限人民币10,000万元、回购价

格上限9.80元/股进行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1,020.40万股，约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1.01%；实际

回购股份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八、咨询机构

咨询机构：成都云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咨询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大道97号1栋优诺国际1204

咨询联系人：王生兵 陈银

咨询电话：028-87373422

传真电话：028-87370871

九、备查文件

（一）登记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二）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三）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四）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成都云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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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全体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兴财” ）于 2021年 4�月 29日对东旭

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东旭蓝天” ）2020�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带强调事项

段的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中兴财光华审会字（2021）第105017号）。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

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东旭蓝天 股票代码 00004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正军 刘莹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菜园街 1�号

深圳市罗湖区东门中路 1011�号鸿基大

厦25楼

传真 --- ---

电话 010-63541562 0755-82367726

电子信箱 sz000040@dongxu.com sz000040@dongxu.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多年来紧跟国家战略，聚焦新能源及环保绿色产业，持续推进“智慧能源+环保治理” 的产业

模式，致力于成为国内领先的环保新能源综合服务商。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与管理层凝心聚力、应对

挑战，继续坚守新能源及生态环保主业，积极探索产业合作新模式。

（一）公司主要业务

新能源业务方面，公司拥有光伏组件生产、电站开发、施工建设、智能运维、技术研发等完整光伏

发电体系，自持光伏电站并网装机容量超1GW，处于行业第一梯队。除此之外，公司还搭建了光伏电站

智能运维管理平台，实现了光伏电站大数据采集、智能化故障诊断、运维管理全周期的智慧能源管理。

生态环保业务方面，公司积极布局生态综合治理、水环境修复及运营、土壤及矿山修复等领域，全

力打造环保新常态下“宜居+宜业+宜商” 的区域发展环境，为地方政府提供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保

等领域的规划、设计、投资、建设、运营、管理等全周期解决方案。

（二）公司所处行业情况

2020年9月22日，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中国提出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

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公司所处的新

能源及环保行业均具有天然的绿色低碳属性，与碳中和理念十分契合，产业发展迎来良好机遇。

1、 新能源行业

为了实现“碳中和”目标，有效利用可再生能源减少碳排放的手段必不可少。 在2020年12月举办

的气候雄心峰会上，我国宣布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

上，非化石能源 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

以上。2021年3月5日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扎实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各项工作，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达

峰行动方案，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 据中国银河证券发布的行业研究报告预计，2026年左右风电、

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有望提前达到12�亿千瓦以上目标，新能源产业打开十年黄金发展周期。

2、 生态环保行业

实现“碳中和”的另一条有效路径是增加碳吸收，环境修复等环保产业成为主战场。十四五”是中

国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也是2035年实现根本好转

的关键基础。 历经清库整理，PPP市场开始回暖，随着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融资环境转好及多项

环境经济政策加速落地，“十四五” 期间环保产业有望步入新一轮发展周期，在更市场化的价格机制

下环保企业盈利能力有望进一步增强，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公司经营模式

对于新能源及生态环保业务中涉及的工程类业务， 主要模式包括施工总承包、 专业分包、EPC、

PPP等。 公司已获得了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电力行业（新能源发

电）专业乙级、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等多项资质证书，及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等多项

认证，并申报取得了多项国家专利。

对于新能源发电业务，采用电量销售结算经营模式。 涉及风电和太阳能光伏电站需完成项目核准

/备案、环评、节能评估、土地等相关流程后开工建设，建设完成后需要取得电力业务许可证并与电网公

司签署购售电协议后投入运行，发电量并入指定的并网点，实现电量交割，电价执行国家有关主管部

门批复的上网电价。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年

营业收入 3,471,428,437.98 6,805,761,615.72 -48.99% 8,676,289,465.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20,892,685.09 -957,109,228.27 -6.66% 1,117,732,285.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07,282,541.04 -974,626,991.58 -13.61% 7,461,274.9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47,736,979.29 580,380,937.26 -5.62%

-3,833,258,

263.7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866 -0.6437 -6.67% 0.828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866 -0.6437 -6.67% 0.828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05% -6.84% -1.21% 9.18%

2020年末 2019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8年末

总资产 26,201,168,826.73 30,987,232,190.53 -15.45%

34,423,044,

803.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173,091,627.70 13,411,944,757.84 -9.24%

14,500,442,

724.5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559,073,338.24 767,850,131.97 1,177,464,075.41 967,040,892.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3,592,586.18 -227,328,771.07 81,723,452.79 -821,694,780.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0,063,461.93 -191,107,508.97 -49,958,173.46 -786,153,396.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1,297,180.63 728,139,746.92 179,475,671.03 71,418,741.97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71,343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81,274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东旭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9.04%

580,419,

914

423,673,200

质押

576,673,

200

冻结

580,419,

914

前 海 开 源 基

金 － 浦 发 银

行 － 国 民 信

托 － 国 民 信

托·证通7号单

一资金信托

基金、理财

产品等

2.89%

42,971,

601

0

鹏华资产－平

安银行－鹏华

资产锦富1号

专项资产管理

计划

基金、理财

产品等

1.05%

15,600,

000

0

质押 15,600,000

冻结 15,600,000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华

泰柏瑞中证光

伏产业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

产品等

0.84%

12,448,

900

0

中国国际金融

香港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客

户资金2

境外法人 0.45%

6,661,

616

0

上海明汯投资

管 理 有 限 公

司－明汯朱庇

特2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

产品等

0.39%

5,814,

100

0

JPMORGAN�

CHASE�

BANK,

NATIONAL�

ASSOCIA-

TION

境外法人 0.33%

4,964,

615

0

#王逑

境内自然

人

0.28%

4,210,

000

0

#黄文明

境内自然

人

0.25%

3,683,

900

0

#崔小婧

境内自然

人

0.24%

3,600,

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截止报告期末，尚未获悉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亦尚未获悉是否属于《上市收购

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上述股东中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如下：

1、 王逑通过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4,

210,000股；

2、 黄文明通过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3,

683,900股；

3、 崔小婧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3,600,000股。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 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

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20年，公司发展环境面临宏观经济下行、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等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公司始终保

持战略定力，聚焦主业巩固推进环保新能源综合服务商这一独特产业模式。 在董事会及管理层的带领

下，公司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与项目建设，持续推动组织体系改革强化科学化管理，积极谋

划部署央企合作新模式，努力改善公司经营困境。

报告期内，除新能源发电业务收入较为稳定外，新能源EPC工程及生态环保业务等资金驱动型业

务推进不达预期。另外，财务费用及计提资产减值等因素影响公司当期利润。2020年，公司实现营业收

入34.71亿元，同比下降48.99%，实现归母净利润-10.21亿元，同比下降6.66%。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为262.01亿元，归母净资产为121.73亿元。

（一）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抓好安全生产及运营

疫情发生以来，公司迅速行动，科学防控、精准施策，全力做好疫情防控。 自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

情在全国爆发以来，公司积极响应并严格执行党和国家各级政府对病毒疫情防控的各项规定和要求，

努力克服各种不利因素，全员抓好安全生产，做到不停工不松懈，保证了新能源发电业务稳固运营。 同

时，公司积极响应号召践行社会责任，以实际行动支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期间，向金寨县红十字

会累计捐赠食用油2.5吨，医用酒精3000瓶；向安平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捐赠价值10万元的防疫物资；

向公司承建光伏扶贫电站的所在地捐赠7000只N95口罩。

（二）探索国企合作新模式，内蓄公司发展动能

2020年9月，公司与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旗下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北京吉

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签署《关于合作开发新能源项目框架协议》，双方将利用各自拥有的资源和优

势，在光伏、风电等新能源等项目上实现优势互补。 合作期内，双方拟达成 2-3GW�新能源项目的合

作目标。同年11月，双方落地首个合作项目，联合开发建设汪清县70MW平价光伏发电项目。国有企业

具有良好社会信誉和品牌形象，资金实力及投融资优势明显，此合作模式，有利于公司实现持续增收

的战略目标。

（三）统筹资产清收及盘活，化解债务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成立债务风险化解小组积极与各债权方协商债务化解方案，努力消除或减少控股

股东债务违约带来的不利因素。 2020年度累计达成展期协议的贷款共计23.77亿元，截至报告期末公

司有息负债合计91.21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6.39%。 同时，公司持续深化各类资产盘活及债权清收工

作。一方面，2020年累计申报项目补贴资金共计10.3亿元，已收到新补贴资金1.61亿元；另一方面，公司

加大EPC工程欠款的回收力度，收回抵偿资产三门峡英利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及菏泽融邦新能源有限

公司100%股权。

（四）坚定新能源主业，精细化管控提升效率

电站资产“压舱石” 的战略定位不断夯实，公司运维业务技术、生产经营与营销管理领先业内，随

着生产标准化体系逐步落地，发电量实现稳定增长。 报告期末，公司自持光伏电站55座，覆盖全国16个

省市自治区，并网装机量超1GW，全年累计发电量12.73亿度，超发4378万度，等效利用小时数1281小

时。

（五）生态环保项目荣获多个奖项，品牌竞争力提升

生态环保业务是资金驱动型行业，新项目需要先垫资投入再回笼，受公司融资功能受限，融资环

境整体偏紧等因素影响，公司运营资金较为紧张。 因此，公司及时调整生态环保业务战略，重新梳理业

务及人员体系，做好现有项目的收尾及回款工作。同时强化风险管理，重点跟踪储备传统EPC模式下优

质项目。 2020年，公司打造的邢台园博园项目荣获2020（IFLA）AAPME荣誉大奖，山东省招远市金

泉河景观提升改造项目斩获2020年BALI国家景观奖，公司品牌竞争力进一步提升。

（六）组织管理变革成效显著，打造优秀骨干团队

报告期内，根据聚焦主业的发展战略，公司持续推动业务和组织架构的优化，提升管理效率与运

营效率。 为贯彻落实管理体系改革目标，公司持续推进组织变革与人员优化，积极组建高效管理团队，

培养经营技术销售等骨干团队、强化骨干员工的主人翁意识，推动制度体系建设等重点专项工作，有

效提升公司凝聚力及人均效能。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新能源收入

1,349,642,

742.20

902,035,

512.84

33.16% -62.86% -69.63% 14.91%

生态环保收入

490,925,

518.36

486,036,

738.35

1.00% -51.19% -48.23% -5.65%

供应链收入

1,542,332,

208.95

1,545,920,

360.86

-0.23% -18.12% -17.26% -1.04%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

期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除新能源发电业务收入较为稳定外，新能源EPC工程及生态环保业务等资金驱动型业

务推进不达预期。另外，财务费用及计提资产减值等因素影响公司当期利润。2020年，公司实现营业收

入34.71亿元，同比下降48.99%，实现归母净利润-10.21亿元，同比下降6.66%。

6、面临退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会计政策变更

①执行新收入准则

财政部2017年颁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14号—收入》（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本公司

2020年度财务报表按照新收入准则编制。 根据新收入准则的相关规定，本公司对于首次执行该准则的

累积影响数调整2020年年初留存收益以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不对比较财务报表数据进行

调整。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2020年期初报表项目影响如下：

报表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1月1日

资产

合同资产 1,813,485,864.28

存货 2,482,258,945.56 239,799,114.49

递延所得税资产 92,701,367.26 98,418,900.00

负债

合同负债 581,478,156.51

预收款项 865,198,029.07

其他流动负债 624,175,532.72 702,441,472.08

股东权益

未分配利润 1,031,098,658.99 813,296,158.14

与原收入准则相比，执行新收入准则对2020年度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如下：

对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报表项目 新准则下 原准则下

资产

合同资产 1,041,860,994.99

存货 96,439,466.66 1,585,143,544.54

递延所得税资产 118,444,064.62 109,178,959.55

负债

合同负债 224,776,710.71

其他流动负债 421,381,236.23 309,738,224.19

预收款项 607,406,385.75

股东权益

未分配利润 -207,596,526.95 70,637,799.91

对合并利润表的影响：

报表项目

新准则下

本期发生额

原准则下

本期发生额

资产减值损失 -177,690,435.95 -113,711,037.61

利润总额 -1,053,148,520.80 -989,169,122.46

所得税费用 -12,157,042.74 -8,609,470.41

净利润 -1,040,991,478.06 -980,559,652.05

综合收益总额 -1,041,176,599.18 -980,744,773.17

基本每股收益 -0.6866 -0.6460

（2）本报告期内无会计估计的变更。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单位：人民币万元

被购买方名称

股权取得

时点

股权取得

成本

股权取

得比例

（%）

股权

取得

方式

购买日

购买日的确

定依据

购买日至

期末被购

买方的收

入

购买日至

期末被购

买方的净

利润

武安市普泰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2020/4/

30

23,

000.00

100

非同

一控

制企

业合

并

2020/4/

30

支付股权对

价；实际控制

1,440.74 535.01

三门峡英利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2020/6/

30

0.00 100

2020/6/

30

资产交接；实

际控制

303.32 -369.77

菏泽融邦新能源有限公司

2020/10

/31

0.0001 100

2020/10

/31

支付股权对

价；实际控制

176.60 -197.16

2、本期新设增加的子公司

公司名称 公司关系

持股比例（%）

注册资本

（万元）

实际出资

额（万元）

出资期限

直接 间接

甘肃旭粟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三级子公司 100 500.00 2023/10/29前

贵州旭榕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三级子公司 100 500.00 2030/12/31前

安徽康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三级子公司 100 5,000.00 2025/12/31前

深圳市旭星达科技有限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 10,000.00

北京七彩蓝天农业有限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 5,000.00 2070/11/1前

北京绿产国际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一级子公司 100 5,000.00 71.50 2050/3/6前

义县弘吉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 二级子公司 70 70.00 10.00 2020/1/13前

佳木斯市旭宏新能源有限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 100.00 2020/3/26前

安平县旭洲商贸有限公司 三级子公司 100 5,000.00 2040/10/28前

湖南旭腾医疗管理有限公司 三级子公司 100 1,000.00 2030/11/18前

义县旭阳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 三级子公司 100 100.00 8.00 2020/1/21前

辽宁景顺太阳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四级子公司 100 1000.00 2020/12/10前

3、本期减少合并范围

子公司名称

股权处置价

款

股权

处置

比例

（%）

股权处置

方式

丧失控制权的

时点

丧失控制权时点的确

定依据

处置价款与处置投

资对应的合并报表

层面享有该子公司

净资产份额的差额

张北旭弘电力有限公

司

80 协议转让 2020.12.31

权力机构批准，完成财

产交接，控制权转移

219.94

东旭制胜（厦门）节

能科技有限公司

1.00 51 协议转让 2020.6.30

权力机构批准，完成财

产交接，控制权转移

44,829.18

深圳市鸿基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

31,000,

000.00

100 协议转让 2020.2.29

权力机构批准，完成财

产交接，控制权转移

16,706,297.73

张北旭弘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1.00 100 协议转让 2020.11.30

权力机构批准，完成财

产交接，控制权转移

9,452,458.69

汪清县振发投资有限

公司

127,400,

000.00

70 协议转让 2020.12.31

权力机构批准，完成财

产交接，控制权转移

-119,975,565.26

辽宁景顺太阳能新能

源有限公司

100 协议转让 2020.11.30

权力机构批准，完成财

产交接，控制权转移

1,194,354.32

合计

158,400,

002.00

-92,577,405.40

续前表：

子公司名称

丧失控制

权之日剩

余股权的

比例（%）

丧失控制权之

日剩余股权的

账面价值

丧失控制权

之日剩余股

权的公允价

值

按照公允价值

重新计量剩余

股权产生的利

得或损失

丧失控制权

之日剩余股

权公允价值

的确定方法

及主要假设

与原子公司股权

投资相关的其他

综合收益转入投

资损益的金额

张北旭弘电力有限公司 20.00 0.00 0.00 0.00 0.00

东旭制胜（厦门）节能科

技有限公司

0.00 0.00 0.00 0.00 0.00

深圳市鸿基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

0.00 0.00 0.00 0.00 0.00

张北旭弘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0.00 0.00 0.00 0.00 0.00

汪清县振发投资有限公

司

10.00

25,000,

000.00

18,200,

000.00

-6,800,

000.00

0.00

辽宁景顺太阳能新能源

有限公司

0.00 0.00 0.00 0.00 0.00

合计

25,000,

000.00

18,200,

000.00

-6,800,

000.00

0.00

备注：深圳市鸿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子公司深圳市宝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辽宁景顺太阳能新

能源有限公司的子公司葫芦岛市旭蓝新能源有限公司随母公司处置而减少。

4、其他原因的合并范围变动

本公司子公司长春市旭蓝新能源有限公司、安阳东沪龙跃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大连旭木贸易有

限公司、张家港保税区鑫升优贸易有限公司、江苏旭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青岛旭蓝产业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东信旭新能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扬州旭可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合肥旭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新野旭蓝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鄂尔多斯市旭蓝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高安旭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大庆市红岗区旭峰新能源有限公司、大庆市红岗区旭通新

能源有限公司、麦盖提旭蓝新能源有限公司、驻马店市旭蓝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莱芜市旭蓝新能源

有限公司、郧西县旭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新田县弘吉电力有限公司、十堰旭蓝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宁远县旭弘电力有限公司、三门振旭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哈尔滨旭宁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内蒙

古旭鑫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鄂尔多斯市旭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茌平正旭新能源有限公司、银川

旭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南乐东旭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大名县旭蓝新能源有限公司、白水旭升新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陆丰旭能新能源有限公司、内蒙古嘉旭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内蒙古旭宁盛荣新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涞源县旭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阳原旭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大庆高新区旭

宏新能源有限公司、内蒙古旭森光伏发电有限公司、安阳旭冠日冕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长垣县旭阳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已于本报告期注销。

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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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2020年年度

报告全文及摘要更新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已于2020年4月30日

公告。 经事后审核，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摘要存在个别错漏。 现作说明如下：

更正前 更正后

全文 P52��第六节 股份变动及股东情况，三、股东和实际控

制人情况1、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中的“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上一月末普通股股东总数72,984”

第六节 股份变动及股东情况，三、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1、

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中的“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

末普通股股东总数81,274”

摘要 P3��二、公司基本情况，4、股本及股东情况中“年度报

告披露日前一个月末普通股股东总数72,984”

二、公司基本情况，4、股本及股东情况中“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股股东总数81,274”

报告全文中数处表格格式及字体格式不一致 仅调整格式，不涉及数据及文字表述变化

除上述外，原公告其他内容不变。由于我们工作疏忽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更新后

的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已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 敬请投资者查

询。

特此公告。

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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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光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事项。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1年5月11日（星期二）15: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1年5月11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11日（星期二）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1年5月11日（星期二）上午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河南省南阳市工业南路508号中光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王志亮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9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29,162,119股，占股

权登记日公司股份总数的49.1999%。 其中：（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4名，代表股份119,

874,471股，占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份的45.6621%；（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名，代表股份9,287,

648股，占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份的3.5378%。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及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共计7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8,958,212股，占股权登

记日公司总股本的7.2215%。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见证律师、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票129,162,119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决议通过。

（二）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129,162,119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决议通过。

（三）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129,162,119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决议通过。

（四）2020年度财务决算及202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129,162,119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决议通过。

（五）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129,162,119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决议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18,958,2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反对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六）2021年度融资计划

表决结果：同意票129,162,119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决议通过。

（七）关于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129,162,119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决议通过。

（八）关于与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 其

余股东同意18,958,212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决

议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18,958,2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反对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九）关于与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暨以部分资产提供相应担保

的议案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 其

余股东同意18,958,212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决

议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18,958,2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反对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十）关于预估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发生额的议案

1.�与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关联方的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 其

余股东同意18,958,212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决

议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18,958,2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反对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与联营企业的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同意票129,162,119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决议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18,958,2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反对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3.�与公司股东南阳市金坤光电仪器有限责任公司的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南阳市金坤光电仪器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其余股东同意125,401,271股，

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决议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15,197,3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反对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十一）关于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129,162,119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该项提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决议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18,958,2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反对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十二）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129,162,119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该项提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决议通过。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对2020年度出席会议情况、发表独立意见、日常工

作及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等履行职责情况进行了报告。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2020年度述职报告全文，公

司已于2021年4月21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进行了公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

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证券法》、《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全文见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对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六、备查文件

1.中光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光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光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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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光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中光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4月1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21年5月11日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回

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所授予的2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公司拟回购注销其持有的尚未解锁

的限制性股票60,00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262,525,166股的0.023%，回购价格为5.48元/股，资金来源

为公司自有资金。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减少至262,465,166股，注册资本减少至262,

465,166元。 具体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中光学：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的公告》（编号：2021-019）。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起30日内、

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 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

者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债权，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

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

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公司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

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特此公告。

中光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12日

证券代码：605366� � �证券简称：宏柏新材 公告编号：2021-025

江西宏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5月1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西省乐平市塔山工业园区宏柏科技园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34,121,0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0.5184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纪金树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张捷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4,120,000 99.9995 1,000 0.0005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4,120,000 99.9995 1,000 0.0005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独立董事履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4,120,000 99.9995 1,000 0.0005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4,120,000 99.9995 1,000 0.0005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4,120,000 99.9995 1,000 0.0005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4,120,000 99.9995 1,000 0.0005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4,120,000 99.9995 1,000 0.0005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4,120,000 99.9995 1,000 0.0005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

60,000 98.3607 1,000 1.6393 0 0.0000

7

关于续聘公司2021年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

60,000 98.3607 1,000 1.6393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议案6和议案7对中小投资投票情况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杨开广、田雅雄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证券法》、《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江西宏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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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举行2020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 已于2021年4月28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披露了《2020年年度报告》及《2020年年度报告摘要》。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进一步了解公司2020年年度经营情况， 公司定于2021年5月17日 （星期一）

15:00至16:30举行2020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 本次网上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

资者可登陆“酒鬼酒投资者关系” 小程序参与互动交流。 为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提前向投

资者征集问题，提问通道自发出公告之日起开放。

参与方式一：在微信小程序中搜索“酒鬼酒投资者关系” ；

参与方式二：微信扫一扫以下二维码：

投资者依据提示，授权登入“酒鬼酒投资者关系” 小程序，即可参与交流。

出席本次网上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副总经理（主持工作）兼财务总监程军先生；董事

会秘书汤振羽先生；财务部负责人钟希文先生；证券事务代表宋家麒先生。 公司董事长因近期在党校

学习，不能出席本次业绩说明会。

敬请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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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

知于2021年5月7日以书面及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21年5月11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会

董事8名，实际参加会议董事8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全体与会董事审议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此项议案，同意聘任谭军先生为公

司财务总监（个人简历附后），任期与第七届董事会一致。

独立董事对此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刊登在2021年5月12日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聘任财务总监的独立意见；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12日

附：个人简历

谭军，男，1962年9月出生，本科学历，助理会计师。 曾任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儿童用品商场核算员、财务部出纳员、资金管理员、科长，抚顺中兴时代广场商业有限公司财务部部

长，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助理，沈阳中兴新一城商场经营管理有限

公司财务部部长，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部长、财务部部长；现任中兴—

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截至目前，其本人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146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

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 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及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

报批评，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

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属于《“构建

诚信 惩戒失信”合作备忘录》中规定的“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

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


